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文件
黑气协发〔2026〕1 号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关于发布
《黑龙江省防雷技术服务费指导意见（试行）》

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相关从业机构：

为强化行业自律，营造公平有序的竞争环境，维护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市场秩序，促进本省防雷技术服务市场健康规范发展，

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治理价格无序竞争维

护良好市场价格秩序的公告》（2025 年第 4 号）中“行业协会可

以调研评估行业平均成本，为经营者合理定价提供参考”的相关

意见，经组织多方调研，并委托防雷领域专家对本省防雷技术服

务各环节成本进行评估测算，制定《黑龙江省防雷技术服务费指

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如下：

一、适用范围

指导意见主要由新建、改建、扩建的建（构）筑物雷电防护

装置验收检测服务费估算、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服务费估算（含

建（构）筑物及爆炸危险环境场所雷电防护装置定期检测）、电

涌保护器测试服务费估算、新建、改建、扩建的电子信息系统机



房防雷装置检测服务费估算、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费估算

以及风力发电设备防雷装置检测技术服务估算等部分构成（见表

1）。对党政机关、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幼儿园、医院、廉租房、

经济适用住房进行雷电防护装置检测的，技术服务费按规定标准

的 50%收取，对从事社会福利事业的单位按规定标准的 30%收取。

二、计费方式

雷电防护装置验收检测、定期检测服务费见表 1。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费细分为两种费用估算模式，供经营者依据项

目具体特点进行成本参考：其一，依据项目投资额，将雷电灾害

风险评估项目技术服务费划分为四个档次（见表 2）；其二，依

据评估区域面积，将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费划分为五

个档次（见表 3）。若评估区域内包含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

计算费用时乘以相应调整系数（见表 4）。

三、行为准则

本指导意见旨在为经营者合理定价、防范低于成本的报价竞

标提供客观成本信息参考。经营者应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等相关规定，遵循公平、合法和诚实信用原则，以生产经营

成本及市场供求状况为基础，依法行使自主定价权，自觉维护行

业价格秩序，共同营造公平、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同时，应严

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其实施条例等规定，自

觉规范招标投标行为，保障产品与服务质量。

本指导意见自发布之日起试行。

黑龙江省气象服务协会

2026 年 4 月 10 日



表 1：《黑龙江省雷电防护装置技术服务费指导意见（试行）》

检测

分类
序号 服务费项目

计费

单位
服务费标准（元） 备注

雷

电

防

护

装

置

验

收

检

测

一
新、改、扩建的建筑物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1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 2.0 按单体建筑物建筑

面积和实际检测点

位合计计算费用点 100

2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易燃易爆）

㎡ 1.6 按单体建筑物建筑

面积和实际检测点

位合计计算费用点 80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非易燃易爆）
㎡ 1.2

按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

3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 1.0
按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

二

新、改、扩建电子信息

系统机房及数据中心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间

800 机房面积<50 ㎡

1200
50 ㎡≤机房面积

<100 ㎡

2400
100 ㎡≤机房面积

<200 ㎡

3200 机房面积≥200 ㎡

三
新、改、扩建构筑物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座

3500 高度<45m

6000 高度≥45m

四 大地网检测 次 80000

五
输油、气管道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点 80

六 电涌保护器检测
模块/

次

60 易燃易爆场所

50 非易燃易爆场所

七
新、改、扩建雷电防护

装置工程（特种工程）
项 3000

八 雷电防护装置技术评价 项 3000-10000
每项工程一份，根据

项目规模确定金额

一
建筑物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1 第一类防雷建筑物

㎡ 1.6 按单次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和实际检

测点位合计计算费

用
点 80



雷

电

防

护

装

置

定

期

检

测

2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易燃易爆）

㎡ 1.2 按单次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和实际检

测点位合计计算费

用
点 60

第二类防雷建筑物

（非易燃易爆）
㎡ 1.0

按单次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

3 第三类防雷建筑物 ㎡ 0.8
按单次单体建筑物

建筑面积

二

电子信息系统机房

及数据中心雷电防护

装置检测

间/次

800 机房面积<50 ㎡

1200
50 ㎡≤机房面积

<100 ㎡

2400
100 ㎡≤机房面积

<200 ㎡

3200 机房面积≥200 ㎡

三
构筑物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座/次

3500 高度<45m

6000 高度≥45m

四 大地网检测 次 80000

五
输油、气管道

雷电防护装置检测
点/次 80

六 电涌保护器检测
模块/

次

60 易燃易爆场所

50 非易燃易爆场所

其他

技术

服务

项目

一 雷电灾害风险评估

按项目投资额将雷电灾害风险

评估项目技术服务费分为4档。
详见表 2。

按评估区域面积将区域雷电灾

害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费分为 5

档。

详见表 3；区域内含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

境项目的，计算费用

时可乘以调整系数，

详见表 4。



表 2：雷电灾害风险评估项目技术服务费指导意见

说明

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五千万及以下按 1‰计收，五千万元至

一亿元（含）按 0.8‰计收，一亿元至十亿元（含）按 0.5‰

计收，十亿元以上按 0.2‰计收。

按照差额定率累进方式计

收。最低服务费不低于

10000 元。

备注

1.建设项目估算投资额是指项目建议书或者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估算投资额。

2.建设项目的具体服务费标准，根据估算投资额在相对应的区间内用插入法计算。

3.此项服务费不包括评估项目因相关规范要求和项目需求等需要，另设雷电现场观测

的费用，该费用可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表 3：区域雷电灾害风险评估技术服务费指导意见

档次 区域面积 服务费估算

1 区域面积≤30 万平方米 30 万元

2 30 万平方米<区域面积≤100 万平方米 40 万元

3 100 万平方米<区域面积≤1000 万平方米 85 万元

4 1000 万平方米<区域面积≤10000 万平方米 110 万元

5 区域面积>10000 万平方米 ≥150 万元

备注

1.按区域总面积分档计费。

2.档次 5 的服务费估算由双方根据工作量、难度系数等协商制定，建议不低于 150 万元。

3.若出现两个边界不交叉的区域，应视为两个单独的区域分别进行计费。

4.区域内含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的，计算费用时可乘以调整系数。调整系数见表 4。

5.此项服务费不包括评估时因区域条件等需要另设气象观测的费用，国家级园区、对当地经

济有重大影响的园区、易燃易爆场所集中的园区等须采集相关雷电现场观测数据所产生的服

务费，其服务费由双方协商决定。

表 4：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调整系数

序号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占比 系数

1
区域内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占区域总面积大于或等于

50%。
1.6

2

区域内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占区域总面积小于 50%,但含

一个或多个三级石油库、三级石油天然气站场、中型石油化

工企业。

1.4

3

区域内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项目占区域总面积小于 50%,但含

有一个或多个四级/五级石油库、四级/五级石油天然气站场、

小型石油化工企业、小型民用爆炸物品储存库、小型烟花爆生

产企业，危险品计算药量总量小于或等于 5000kg 的烟花爆竹

仓库。

1.2


